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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新北市政府 
報告人：災害防救辦公室 
                張    易    鴻博士 
jasonrayroy@gmail.com 

2019.11.28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 
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 

新北市第三期防災士培訓課程 

mailto:jasonrayroy@gmail.com


學  歷 

76年 中央警官學校消防科學系學士 

76年 特種警察乙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考試及格 

81年 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消防科學組碩士 

87年 國立中興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班 

104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博士 

經  歷 

76-81年 中央警官學校助教、區隊長、保一總隊隊員 

81-82年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警察大隊分隊長 

82-83年 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組)組員 

83-97年 內政部消防署(含籌備處)科員、警正科員、專員、技正、科長 

85年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講師 

87-88年 行政院第一組諮議(借調) 

88年 
內政部消防署第六屆全國消防楷模(921震災與制定災害防救法) 

內政部第一屆全國防災有功人員 

89-91年 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防災政委)科長(支援) 

97年 臺北縣政府消防局(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主任、簡任技正 

102年 新北市立中和國中第四屆傑出校友 

104年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秘書(兼任) 

104年 104年度全國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總統獎(團體獎)—八仙塵爆災害 

105年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所)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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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防災士職責與任務 

貳、我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 

叁、我國災害防救運作模式 
 

講授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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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尊重自然、生態及宇宙運

行法則，把山河大地還給天地，與科

技和平共存。 

  災難帶來的，不僅是有形的傷亡與

損失，在心理層次的預期性恐慌，往

往更讓經濟、社會受到衝擊。 

  堅守信念、常養善念、維護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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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災士之定義與任務 

11 

        指具備初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且經參與要點所定之培訓課
程合格，取得資格，自主性協助各級政府或防救災相關團體依相關法令，辦理相關
防救災宣導與救助工作，或自主推動防救災工作者。 
★ 防災士從事前項工作時，應配戴識別證。 

定義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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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在地防災工作推動的主要骨幹 

 推廣防災工作 

 建立起聯繫管道 

 初步掌握災害潛勢、脆弱度 

 掌握與通報最新災情資訊 

 相關單位如有災情時，能進行通報 

 協助相關單位人員採取正確行動 

 協助執行初期應變工作 

 組織相關單位人員來進行復原工作 

 協助掌握相關單位災情 

 協助復原重建 

 能夠擔任公部門與社區溝通的橋梁 

平時 

災時 

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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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防災士之目的(1/3) 

政府結合地方居民！ 
主要目標： 
軍、警、消的救災活動 
協助避難收容所的開設 
救災物資的配送 
核心理念： 
訓練民眾、防災知識啟
蒙；扮演「政府與居民
間的橋梁」 

公助 

★強化自助、互助機制。 

★強化公私部門協力與互助基礎。 

★落實自主防災經營能力 

公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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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防災士之目的(2/3) 

自助 

無論面臨何種狀況，「守護自身性命」為永
遠不變的法則！ 
防災士平時應： 
做好萬全準備  
學習防災、減災的相關知識和技能 
持續提升自我能力 

自助 

核心理念： 
以「幫助他人」為目
標，而非成為一個
「接受他人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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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防災士之目的(3/3) 

互助 

互助 

結合各界力量，提升區域
的災害應變能力！ 
 
整體過程： 
災前 ：防患於未然 
災中 ：遠親不如近鄰，
並肩作戰 

災後 ：多人同心，其利
斷金 

核心理念： 
結合團體、個人、企業、
政府 ，互助合作、相輔
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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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需求防災士之殷切 

★社區、企業，甚至長期照顧機構、高層建築物、工廠等皆需

建立自主救災機制，才能有效降低災害傷亡及損失。 

★藉由培育眾多防災士，成為民間自主防救災工作的種子，協

助推廣災防工作！ 

★參與自主防災措施，落實自主防災經營能力，建立由下而上

的永續運作機制。 

日本防災士執行任務情況 圖片來源：日本防災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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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士培訓制度 

★ 課程教材、學科測驗題庫、
測驗方式、補訓期間、及
格標準，由內政部統一。 

項次 課程內容 節數 

1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我國災防體系與
運作 

1 

2 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1 

3 資訊掌握、運用與社區防災計畫 1 

4 基礎急救訓練 1 

5 急救措施實作(含急救術科測驗) 3 

6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 1 

7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情境練習) 1 

8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與運作 1 

9 社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1 

10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3 

11 學科測驗 1 

備註：每節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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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抵免制度及防災士證書 

課程抵免制度 

課程
抵免 

★ 報請內政部抵免課程，
除抵免課程部分免參訓，
其餘培訓課程應全程參
與。 
 

★ 檢附相關資料，如訓練
證書、證照、佐證資料
等，向內政部申請課程
抵免。 防災士證書範例 

防災士識別證範例 

防災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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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災士之貢獻 

第一手政府資訊迅速獲得，優先自助！ 

成為社區防災工作的核心參與者，讓社區更能

承受災害衝擊。 

使社區更快從災害後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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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貳、我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 

三級制災防體系 

各級災害防救會報 

災害防救辦公室 

專家諮詢委員會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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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級制災防體系 
★ 我國災害防救體係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區分為「中央」、「直轄市、縣

(市)」及「鄉鎮(市、區)」三層級。 
★ 為推動災害之防救，各級政府均設置「災害防救會報」，並依據災害防救
法第6~16條之規定執行各項任務及組織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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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災害防救會報(1/5)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 

 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督導。 

 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 災

害防救相關事項。 

        災害防救最高決策單位，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行政院
院長、副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組成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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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會報(2/5)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組成 

 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
務及措施。 

 規劃災害防救基本方針。 
 擬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審查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協調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牴觸無法解決事項。 
 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事項。 
 督導、考核、協調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及應變措施。 
 其他法令規定事項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置專職人員，負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幕僚有關業務。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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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會報(3/5) 

新北市災害防救會報架構 

 核定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本市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
對策。 

 核定本市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本市各機關災害防
救相關事項。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副市長兼任；委
員二十五人至三十五人，由本府秘書長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兼任，會
報每季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新北市災害防救會報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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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會報(4/5)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組成 

 核定各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

變及整備措施。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召集人一人由區長兼任，副召集人一由副區長或主任秘書兼任；委

員由各課室主管兼任之，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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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1/5)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架構 

1. 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之推動。 
2. 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措施執行之督導。 
3. 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研擬。 
4.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初審。 
5. 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 
6. 災害預警、監測、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 
7. 災害整備、教育、訓練及宣導之協助督導。 
8. 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 
9. 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 
10.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導事項。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編制25人，置主任1人，指揮、監督所屬人員，並置副主

任1人。現分四科辦事，包括：減災復原科、整備訓練科、應變資通科與管考協調

科。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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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2/5)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置主任一人，由副市長兼任，承市長之命，綜理辦公室事務，並指揮、
監督所屬人員；置副主任二人，分別由秘書長及本府消防局局長兼任，襄
助主任處理辦公室事務；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消防局簡任或警監以上人
員兼任，執行辦公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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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3/5) 

各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台北市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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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4/5) 

各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澎湖縣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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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5/5) 

1. 執行本市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2. 辦理本市災害防救會報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

備及應變事項。 
3. 擬訂及修訂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相關事宜。 
4. 協助規劃本府各機關辦理減災、整備、應變、復原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 
5. 研擬與建議修正本府及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災害防救相關法規。 
6. 協調及整合本府災害防救業務。 
7. 推動災害辨識、危險度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8. 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辦理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之推動。 
9. 規劃與督導平時安全、重大災害防治應變訓練及防災教育宣導。 
10.建立及檢討本市緊急應變體系。 
11.規劃與督導本市防救災資源物資整備及管理。 
12.規劃及督導災後調查與復原策略。 
13.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及演習。 
14.辦理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交辦事項。 
15.協調、整合、規劃及督導本市減災、整備、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災害防救

事項。 
16.審查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7.其他本府交辦事項。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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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1/4)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組成 

        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特依災害防救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設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三十一人至三十五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由科技部部長兼任，綜理本會事務；副召集人一人，由
科技部次長兼任，襄助會務；其餘委員，由召集人遴選有關機關代表及
學者、專家，由科技部報請行政院派（聘）兼之，每半年召開一次，必
要時得舉行臨時會。 

 災害防救政策、措施之建議及諮詢。 

 災害防救相關計畫之建議及諮詢。 

 災害防救科技研發之建議及諮詢。 

 災害調查相關事項之建議及諮詢。 

 其他相關災害防救諮詢事項。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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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2/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組成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七條中明定「為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
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行政院災害
防救委員會設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並得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組織架構 

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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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3/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主要任務 

學術與實務應用平台圖 

 推動與執行防救災科技之研

發、整合加值事宜 

 推動防救災科技研發成果之

落實與應用 

 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

助、支援災害防救工作 

 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

作及交流 

 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

與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究發展

及其應用 

 其他與防救災科技相關之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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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4/4) 

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組成與任務 

       本市定期召開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聘請各領域專家學者針對

會議主題提供建議，供本市規劃災害風險管理策略參考，各專家學者意

見經討論後轉化為實務執行方案，由相關局處進行推動，並於本市災害

防救會報列管，落實各項方案執行，另本市持續關注行政院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歷次討論之議題與結論，於規劃災害風險管理策略時納入

參考。 

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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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叁、我國災害防救運作模式 

相關法令規定 

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 

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 

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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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令規定(1/7)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

補強、維護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料之觀測、

蒐集、分析及建置。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
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 

減災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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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令規定(2/7)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
其結果。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減災措施（2/2）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

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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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令規定(3/7) 

整備措施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三條，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

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整備事項： 

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三、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四、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五、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 
六、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七、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移除或改善。 
八、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九、其他緊急應變整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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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令規定(4/7) 

應變措施（1/2）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
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 

一、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之勸
告、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二、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 
三、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 
四、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五、受災兒童及少年、學生之應急照顧。 
六、危險物品設施及設備之應變處理。 
七、傳染病防治、廢棄物處理、環境消毒、食品衛生檢驗及其他衛生

事項 。 
八、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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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令規定(5/7) 

應變措施（2/2） 

九、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十、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十一、水利、農業設施等災害防備及搶修。 

十二、鐵路、道路、橋梁、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電信、自來水及農漁業等公共設施之搶修。 

十三、危險建築物之緊急評估。 

十四、漂流物、沈沒品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管、處理。 

十五、災害應變過程完整記錄。 

十六、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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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令規定(6/7) 

復原重建（1/2） 

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

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 



42 

一、相關法令規定(7/7) 

復原重建（2/2） 

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氣體等

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梁、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 

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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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 
  為規範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及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開設時機、
程序、編組及相關作業等應遵循事項，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應變中
心任務 

指揮、督導
協調及處理
各項災害應
變措施 

隨時瞭解
並掌握各
種災況，
即時通報 

災情與損失
之蒐集、評
估、彙整、
報告、管制
及處理等 

推動災害  
防救相關
事宜 

災區內實施應變
措施時，對各區
及相關機關(構)
做必要指示並主
動提供協助事宜 

加強防救災
相關機關(構)
之縱橫向聯
繫事宜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功能 

減災整備 警戒管制 

災情搜集 疏散收容 

查報通報 人命搜救 

分析研判 災情管制 

調度支援 新聞處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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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1/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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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2/5)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為本市市長，

副指揮官為三位副市

長及秘書長，執行祕

書為消防局局長。 

本市28局處及公共事

業單位、國軍與其他

支援單位共36編組。 
不須進駐 
但開會要到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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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3/5) 

新北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副指揮官1至2人 
(副區長或主任秘書或作業
組組長兼任) 

  

(設置役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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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4/5) 

新北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設置民政災防課) 

副指揮官1至2人 
(主任秘書或作業組組
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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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5/5) 

新北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烏來區公所) 

副指揮官1至2人 
(主任秘書或作業組組
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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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1/6) 

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時機 

• 海上颱風警報  
 預測 24小時內颱風七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
灣及澎湖、金門、馬祖100 公里以內海域時。  

 每3小時發佈1次警報。  
 

•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預測18小時內颱風七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
灣及澎湖、金門、馬祖陸地時。 

 每3小時發佈1次警報，並每小時加發最新颱風
位置。  
 

• 解除颱風警報 
 當颱風的7級風暴風範圍離開台灣或金門、馬
袓陸地，但仍未離100公里近海時，改發海上
颱風警報，100公里近海亦離開時，應即發布
解除颱風警報。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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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2/6) 

颱風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本市海域列為警戒區域且預測
颱風七級暴風圈經過本市海域，且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新竹縣(含)以北陸地列入
警戒區域，且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颱風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本市陸地列為警戒區
域者，經消防局研判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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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3/6) 

水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水域安全強化作為 雨情巡查 水災強化三級 水災一級、二級 

啟動 
標準 

5~9月坪林區、
三峽區、烏來區、
新店區等4個區時
雨量達40mm 
(5、6、9月假日； 
7、8月暑假每日)  
  

(EOC啟動) 

重點區40mm 
非重點區80mm 

  
  
  
  
  

  (119啟動) 

【重點區】 
3站40mm、 
2站50mm、 
1站60mm 
且10分鐘雨量達
10mm以上 
【非重點區】 
2站80mm、 
1站90mm 
且10分鐘雨量達
15mm以上 
 (消防局EOC啟動) 

【二級開設標準】 
重點監測5站連續2小
時雨量達50mm以上 
   
【一級開設標準】 
重點監測5站連續3小
時達時雨量50mm以上  
  
  

(水利局研判開設) 

高程60公尺以上雨量站 高程60公尺以下雨量站，但鶯歌站、林口站、深坑站、
三芝站、瑞芳站等5站要計。 水利局指定監測站 

啟動 
區域 

坪林區、三峽區、
烏來區、新店區等
4個區 

重點區：板橋區、三重區、永和區、新莊區、土城區、
蘆洲區、樹林區、三峽區、中和區、汐止區、新店區、
五股區、泰山區、鶯歌區、林口區、淡水區，共計16區。 

重點區：板橋區、三重區、
永和區、新莊區、土城區、
蘆洲區、樹林區、三峽區、
中和區、汐止區、新店區、
五股區、泰山區、鶯歌區、
林口區、淡水區，共計16區

非重點區：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萬里區、金山區、
瑞芳區、貢寮區、深坑區，共計8區。 

不啟動
區域 本市其他25區 

深山地區：烏來區、雙溪區、平溪區、 
石碇區、坪林區，共計5區。 (依水利局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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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4/6) 

地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查看中央氣象局發布地震報告 
本市任何區域達震度3級以上未達6級，啟動巡查機制。 
本市任何區域達震度6級，達震災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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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5/6) 

火災、爆炸災害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火災、爆炸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災情嚴重者或災
情持續時間達十二小時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火災、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首長
宿舍等）或重要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蹤，亟待救援
者；災情持續時間達六小時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如涉及刑事或恐怖攻擊行為之重大爆裂物爆炸災害，應由警
察局負責開設。  
勞工作業場所發生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時，由消防局通知勞
工 局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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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6/6) 

撤除標準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依災害搶修(
險)、善後處理情形及災害後續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擴
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得指示撤除應報請召集人決定撤除本
中心，回歸常時三級開設。 

當本市海域發布海上颱風警報，而陸地未列入警戒範圍，而
颱風暴風圈未經過本市海域(即122°E以西、121°E以東、
26°N以南)，經研判已遠離無影響本市之虞，而降雨情形未
達水災強化三級以上開設標準時，撤除之。 

本市陸上颱風警戒範圍解除後，而降雨情形未達水災強化三
級以上開設標準時，撤除之。 



饒益有情  隨順眾生 

凝聚的力量 

勇敢做出困難的決定 

珍惜每一個貢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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